
臺中市在校學生網路成癮醫療轉介流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是 否 

學校/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

提供網路成癮衛教單張及相關資源 

具轉介意願並符合資格(註 3) 

註 1：由輔導老師、學校心理師及學生與家長一同填寫衛福部公布之網路使用習慣量表(https://gov.tw/Tdp)，網路使用習
慣量表評估達 11分則為網路成癮高風險，寒暑假期間則直接由社區心理衛生中心心輔員進行評估。 
註 2：由學校輔導室進行輔導及評估，若未改善轉由學諮中心進行三級輔導。 
註 3：學生輔導後檢測網路使用習慣自我篩檢量分數仍達 11分以上，具轉介意願且未能使用學校輔導資源、到校
情形不穩定者。 
註 4：25個來自諮商室的療癒故事(https://gov.tw/aGr)；《陪孩子在網路世代成長的指南》電子書(https://reurl.cc/VYxnYN)；心理諮
詢管道(如：定點心理諮詢、青壯世代心理健康支持方案及中亞聯大網癮防治中心諮詢專線：04-2339-8781)。 
本局連繫窗口：蔡心輔員 04-26871605分機 17、Mail：hbtcm02294@taichung.gov.tw。 

已改善 

自行求助/家屬及一般民眾 
發現網路成癮之學生 

本市各級學校 
發現有網路成癮風險之學生 

學校輔導系統進行追蹤及輔導(註 2) 

具需求 需 

求 

降 

低 

網癮改善情況 

學校轉介至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

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

心輔員進行評估需求 

學校結案 

醫療機構 2周內將處遇

情形傳真回復社區心理

衛生中心網癮承辦人。 

媒合網癮相關醫療機構 視個案需求安排心理諮商(詢)。 

1. 社區相關心理健康支持方案。 

2. 定點心理諮詢。 

3. 提供網癮服務之心理機構。 

心理需求 就醫需求 

由社區心理衛生中心網癮承辦人與原轉介機構（校園）確

認醫療介入後症狀改善情形，並回復醫療機構。 

轉介服務結束 

未改善 

不具轉介意願 

提供引導式衛教資源(註 4) 

(含實體手冊/故事/心理諮詢管道) 

 

回復評估結果 

進行衛福部公告之網路使用習慣自我篩檢量表檢測(註 1) 

網路使用習慣自我篩檢量表達 11 分 

1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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